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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校園性別事件調查案件作業 

 

1.1 知悉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應依規定於24小時內進行下列通報： 

(1)教育主管機關：校安通報系統。 

(2)當地社政主管機關(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專線113，社會安全網-關懷e起來。社

政通報僅未滿16歲之校園性別事件或滿16歲之性侵害事件須執行。 

1.2 申請調查 

1.2.1 申請人或檢舉人(任何人或報章報導)得向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申請校園性別事件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其以言詞申請調查者，學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

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讀，確認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1.3 召開會議，審議受理與否 

1.3.1 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 

由性平會事件防治小組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及「長榮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規定」決定是否受理與成立調查小組，並推薦調查小組之委員名單

呈請校長核定之。 

1.3.1.1 不受理 

1.3.1.1.1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1)非屬性平法所規定事項者。 

(2)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3)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1.3.1.1.2 應以書面告知申請人不受理之理由。倘係因無事件管轄權則須於

七個工作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並通知當事人。 

1.3.1.1.3 申請人於申請調查或檢舉二十日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

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提出申復，申

復以一次為限。接獲申復後，性平會應重新討論受理事宜，並於

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申復有理由者，性平會應

依法調查處理。 

1.3.1.2 受理：成立調查小組三或五人 

1.3.1.2.1 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須占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占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必要時，得一部

或全部外聘；但行為人為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者，其成員應

全部外聘。 

雙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調查小組成員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

校之代表。但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要求不得通知

被害人現就讀學校，且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定無通知必要者，

不在此限。 

1.3.1.2.2 該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性平會委員及承辦人員應迴避該事件

之調查工作；參與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

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1.3.1.2.3 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以二

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被害人、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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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行為人。 

 

1.4 案件處理結果議決與通知 

1.4.1 調查小組得晤談當事雙方及相關人後，應作成調查小組報告書(包含處理建議)，以

書面提送性平會報告，並得出席會議說明。 

1.4.2 接獲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性平會依調查報告議決處理建議，並自行或移送相關

權責單位(學生獎懲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或職工評審委員會)依性平法或相關

法律或法規規定議處。 

1.4.3 若有將行為人移送相關權責單位議處，應待相關權責單位議處結果通知性平會，

再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將處理結果(調查結果及懲處決議)、救濟權益及相關罰

則通知申請人、被害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1.5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處理結果不服，得於收到書面報告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

向性平會提出申復。 

1.6 性平會處理決議執行情形追蹤。 

1.7 存檔相關資料，並陳報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回復填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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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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